
 

 
29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

一、交通部觀光局將持續輔導旅行業規劃優質行程，訂定合理價格，重整兩岸旅遊市場秩序；並請

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輔導所屬購物商店會員調整經營型態，擺脫以往貨價不等值之

不良印象，以吸引旅客自行前往購物。另輔導旅館業品質提升及參加星級評鑑，俾利開拓自

由行及商務旅客等市場。此外，輔導導遊相關協會加強辦理導遊在職訓練，協助渠等與旅行

業溝通建立導遊之專業性，藉以獲得合理報酬。該局亦協調交通部公路總局輔導遊覽車業建

立合理車資及工時制度，並積極檢討現行車齡限制，提供遊覽車業更大經營空間。 

二、為加強宣導旅遊品質，推廣陸客團優質行程，交通部觀光局已訂定獎勵要點，擴大向大陸組團

社辦理推廣優質行程廣告分攤補助，以吸引大陸組團社組團來臺。另透過媒體通路，加強宣

傳臺灣主題、分區、深度等旅遊行程。此外，亦邀請大陸媒體、組團社、特定人士、族群來

臺優質行程踩線、熟悉旅遊、包裝旅遊產品，型塑臺灣觀光新形象，並加強招攬在大陸之外

籍人士來臺旅遊。 

三、為擴大陸客來臺自由行市場，政府將透過兩岸旅遊協議機制，藉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及

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之平臺運作，持續向大陸方面爭取增加自由行試點城市及提高每日來

臺自由行旅客人數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工業用地價格不合理漲價阻礙臺商回流

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4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53） 

黃委員就工業用地價格不合理漲價阻礙臺商回流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為發展區域產業、滿足廠商用地需求，並避免工業區土地炒作，經濟部已採取以下措施及管制

： 

(一)截至本（102）年 9 月 30 日尚有 309 公頃土地可立即提供租售，主要為彰化濱海工業區

162 公頃、臺南科技工業區 70 公頃及花蓮和平工業區 77 公頃等。 

(二)2 年內可提供之用地計有雲林科技工業區二期 55 公頃、彰化大城工業區 16 公頃及高雄林

園高值化工業區 4 公頃土地，總計約可再提供 75 公頃設廠用地。 

(三)為強化供需媒合及活化土地使用，避免工業區閒置，經濟部已恢復收取停歇業廠商一般

公共設施維護費及取消閒置工業用地優惠稅率，並將清查私有閒置工業區用地。另新開

發產業園區廠商購地後倘未於 2 年期限內完成使用，將原價購回土地。 

(四)現有租售土地相關管制包括： 

1.006688 租金優惠措施：廠商須於承租後 1 年 6 個月內取得建築執照，3 年內取得使用

執照，否則經濟部得主動終止租約。 

2.土地市價化方案；得標者如於標購後 2 年內完成使用，得退還公告標售底價 1%金額，

作為完成使用獎勵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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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院已成立「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」，擔任臺商返臺投資之單一服務窗口，提供臺商諮詢

服務並協助其申請各項優惠措施，定期追蹤投資個案進度。針對個案遭遇如土地、投資行政

程序冗長等問題，需跨部會及地方政府間協調之案件，經濟部自本年 6 月起不定期召開「協

助民間投資案件排除投資障礙協調會議」，邀集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針對個案問題逐案協助

排除，以加速投資之執行。 

三、有關黃委員提及可採行課徵空地稅措施部分，為研商產業用地供需因應對策，經濟部工業局前

於本年 9 月召會討論，並建議各地方政府將工業用地納入空地稅課徵範圍。依「平均地權條

例」第 26 條規定，課徵空地稅係屬地方政府權責，為要求督促地方政府落實復徵空地稅，抑

制囤地養地情形，內政部業於民國 101 年 8 月 3 日函請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；惟依該條例施

行細則第 40 條規定，空地稅課徵範圍，僅限於都市計畫內可建築用地及非都市土地乙種建築

用地，非都市土地之工業用地多為丁種建築用地，尚非該條例得課徵空地稅之範圍；此外，

空地稅實施前須進行 2 至 3 年之限期建築，且稅額僅為應納地價稅基本稅額之 2 至 5 倍，短

期內恐較難見成效。 

四、另有關對停歇業 1 年廠房應取消房屋稅與地價稅優惠部分，按「房屋稅條例」第 15 條第 2 項

第 2 款規定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，其房屋稅減半徵收。合法登記之

工廠停歇業，其廠房空置不為使用期間，因未供直接生產使用，自無上開法條減半徵收房屋

稅規定之適用。次按「土地稅法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工業用地按 10‰計徵地價稅。

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，不適用之。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，停

工或停止使用逾 1 年之土地，如屬工業用地，其在工廠登記證未被工業主管機關註銷，且未

變更供其他使用前，仍繼續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。故停歇業超過 1 年之廠房，其工廠登記

如經主管機關註銷者，該廠房土地自無上開法條按特別稅率 10‰計徵地價稅規定之適用。 

（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正視觀光景點遊客擠爆現象並速謀因應

對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41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65） 

黃委員就正視觀光景點遊客擠爆現象並速謀因應對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
下： 

一、熱門景點遊客人滿為患之因應工作牽涉範圍廣泛，包含業者、道路交通、警政及各不同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管理範圍。交通部觀光局及現場管理單位，已採取下列改善措施： 

(一)針對觀光團造訪之熱門景點建置人數預報機制，發布當日及未來 1 週大陸觀光團團數及

人數，提供各景點管理單位流量管制及旅行業者安排行程之參據。 

(二)積極輔導風景區開發周邊新據點，輔導旅行業研發創新旅遊產品，向大陸旅客推廣區域

性、短天數（5-7 天）及深度之旅遊方式，以有效分流旅客，使旅客充分體驗高品質之服

務及改善大陸旅客過於集中熱門景點之情形。 


